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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為分配及管理本校教職員宿舍有關事宜，特訂定本規則。 

第二條  本規則不適用蘭陽校園。 

第三條  本校教職員宿舍分為眷舍及女性教職員宿舍。 

第四條  宿舍之分配由本校教職員宿舍分配協調委員會審核，管理單位為總務

處事務整備組及總務組。 

第五條  宿舍配住標準如下： 

一、公務眷舍：校長、副校長或特定職務經專簽核准者，如住宿資格

消失，即需退住。 

二、一般眷舍： 

(一)資格：專任教職員攜配偶或直系眷屬住宿者，依住宿人之身

分、職級及隨行眷屬人數分配，以三年為限。 

(二)優先順序： 

１、職務需要，經核定者。 

２、擔任一級單位主管者。 

３、新聘教師無自用住宅者。 

４、設籍新竹以南及離島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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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女性教職員宿舍： 

(一)資格：本校專任、校約聘女教職員。 

(二)優先順序： 

１、職務需要，經核定者。 

２、設籍北市、新北市外之縣市者。 

(三)住宿期限： 

１、教師：第一次申請，奉核後住宿以三年為期，續住申請者

將參考住宿紀錄，並以一年為限。 

２、職員：第一次申請奉核後住宿以一年為期。續住申請者得

與新申請者同行抽籤，中籤者得配住且以一年為限。 

３、設籍北市、新北市之申請者，如有空房得配住且以一年為限。 

第六條  奉准住宿者，應向總務處事務整備組或總務組辦理進住手續，並簽

訂住宿契約；住宿女教職員宿舍者需簽訂住宿切結書；依規定繳交住宿

各項費用。 

第七條  為維護宿舍環境安全及品質，規範住宿人員生活行為，另訂「淡江

大學教職員宿舍住宿要點」。 

第八條  住宿期間，奉准留職留薪、留職停薪、約聘期滿或其他因素必須離

開學校一年以上者，除特准外，宿舍必須交還學校調配。 

第九條  住宿期滿前七日內應向總務處事務整備組或總務組辦妥退宿手續，並

應於住宿期滿後七日內搬離。 

第十條  本規則經總務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核定後，自公布日實施；修正時

亦同。 


